附件2：
参加国际艺术比赛获奖补贴办法

根据《文化部关于对出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的通知》要求，参加文化部鼓励的各项国际艺术比赛并获得奖项的选手，可填写《国际艺术比赛获奖补贴申请表》，并将申请表和隶属单位出具的补贴申请函、比赛章程、比赛获奖证书和参赛期间的各项经费支出凭证等相关证明文件通过隶属单位递交文化部审核。无隶属单位的艺术机构和个人可将上述有关材料径交文化部审核。文化部将参考财政部现行因公临时出国人员的费用开支标准，按照以下规定，向审查合格者发放政府补贴。
	获奖名次
	补贴款项

	一类大奖、
	往返国际旅费、食宿费、公杂费、
报名费、签证费

	一类一等奖、二类大奖
	往返国际旅费、食宿费、报名费

	一类二等奖、二类一等奖
	往返国际旅费、报名费

	一类三等奖、二类二等奖
	单程国际旅费、签证费

	一类四等奖、二类三等奖
	单程国际旅费


说明：（1）
文化部不对一类四等奖和二类三等奖以外的奖项提供
经费补贴。
     （2）
补贴款项一栏中所列的费用为全额补贴。

     （3）
如组委会在比赛章程中规定为选手负担某项费用，文化
部则不再补贴该项费用。

